
 

 

致西貢區議會 

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主席及各委員：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西貢區議會 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二零一六年第六次會議議席上 提出如下動議 

並請邀約相關官員代表出席交流 

 

「促請政府部門協調解決將軍澳區內流動小販問題。」 

 

 

背景： 

 

一直以來，區內不少市民反映將軍澳之流動小販問題嚴重。同時，區內各屋苑，已多次與食物環境衞

生署組成聯合行動，以壓止區內流動小販之問題。 

 

據食物環境衞生署資料顯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本港現約有 1,594 名無牌小販。而於 2015 年，

就無牌小販被定罪的檢控個案共有 23,473 宗。據現行法例下，小販事務隊會對做成阻街或影響公眾

衞生之無牌小販，按正常程序採取執法及檢取行動。 

 

問題： 

 

惟多次聯合行動後，流動小販問題亦不見得有明顯改善。再者，流動小販阻塞各大小行人通道，對各

道路使用者做成不便或危險，由甚於長者或行動不便者。同時，流動小販影響區內環境衞生，易容引

致傳染病爆發或鼠患，對居民健康做成一定危險。 

 

而將軍澳區以唐明苑、彩明苑及健明邨，常見有流動小販於屋苑範圍內外「擺檔」。同時，流動小販

們已熟知屋苑及各公共用地之別，了解每區域所屬之執法部門，以致單一部門及屋苑管理公司難以採

取行動。 

 

建議： 

 

因此，本人促請西貢區議會要求政府部門協調解決將軍澳區內流動小販問題，能組織跨部門行動就違

規行為嚴重之屋苑採取執法行動。 

 

 

 
動議人：何民傑議員 

 

 
和議人：呂文光議員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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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食物環境衞生署，2016.02.29，「管理持牌小販及無牌小販」 

http://www.fehd.gov.hk/tc_chi/pleasant_environment/hawker/control.html 

 

 

 

 

 

 




